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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振聖事禮典導言
文獻
堅振聖事禮典導言

堅振聖事禮典導言
（羅馬聖禮部於1971年頒佈，按1983年法典修正）
一、堅振的尊貴
1.
領受了聖洗的人藉著堅振聖事，繼續基督徒入門（教）的歷程。他們在這件聖事中，領受主於五旬節派遣給宗徒的聖神。
2.
堅振聖事所賜的聖神，使信徒更完美地與基督同化；增強力量，好為基督作見證，在信德和愛德中建樹基督的身體。他們也印上了主的神印或印記，所以堅振聖事不可重領。
二、舉行堅振聖事慶典的職務及人員
3.
天主子民其中一項最重要的責任，是預備已受洗者領受堅振聖事。牧者有特別責任注意所有已受洗者要完成基督徒入門（教）過程，故要盡力使他們作好準備，領受堅振聖事。

受洗後立刻領堅振的成年慕道者，應得到基督徒團體的幫助，尤其是在慕道期，傳道員、代父母和當地教會成員要藉教理講授和舉行團體禮儀慶典來培育他們。對那些在嬰孩時期受洗，但在成年後才領堅振的人，也要給與適合他們，類似慕道期的培育。

引導孩子進入聖事生活，正常地是基督徒父母的責任和所應關心的事。他們應培養子女的信仰精神，使之日益加強，並準備子女有效果地領受堅振和感恩（聖體）聖事，且有時亦要借助教理班的協助。父母的這項職責，也在他們主動地參與聖事慶典中表現出來。
4.
應使堅振禮儀具有隆重慶典的特質，以切合堅振禮儀對當地教會的意義；這特別在領堅振者聚集一起，以團體方式舉行堅振聖事慶典時，更可達到這目的。領堅振者的家人和朋友，以及當地教會團體的成員，代表著天主的全體子民，要被邀請參加這聖事慶典；他們也要努力以聖神在他們身上所產生的善果，表現自己的信德。
5.
每位領堅振者通常該有代父（代母）。代父母的職責是輔導領堅振者準備領受聖事，並把他們介紹給堅振施行者為他們傅油，其後還幫助他們隨著所領受的聖神，忠信地實踐他們領洗時的誓諾。

鑒於現代的牧民情況，如果可以，洗禮時的代父母最好亦擔任堅振的代父母，如此，可更清楚顯示出聖洗和堅振的聯繫，又使代父母的職務和責任更為有效。

但是，也不禁止專為堅振揀選代父母，甚至也可由父母在堅振禮儀中自行介紹其子女。教區教長可根據當地情況和習慣，規定其教區的做法。
6.
牧職人員要注意，領堅振者或其家人所揀選的代父母，要在靈修方面適合其所負的責任，並符合下列條件：

(a)
相當成熟，足以履行其職責；

(b)
是天主教會的成員，且領受了聖洗、堅振和感恩
（聖體）三件入門聖事；

(c)
不受教律禁止履行代父母的職務。
7.
堅振的職權施行人是主教。這件聖事通常由主教施行，以清楚顯示與五旬節聖神首次降臨的關係：當宗徒充滿了聖神後，又藉著覆手把聖神傳給信友。如此，透過主教的職務領受聖神，表示領堅振者與教會密切相連的關係，以及接受基督的命令，在人前為祂作證。

除主教外，教律還賦予下列人士權力施行堅振：
(a)
自治監督區監督、自治會院區院長、宗座代牧、宗座監牧、宗座署理和教區署理，但須於自己的轄區範圍內及在任期間施行；
(b)
為顧及領聖事者，司鐸按其職務或教區主教的任命，為已非嬰孩的人付洗時，或接納已受洗者與天主教會完全共融時，可施行堅振；
(c)
為顧及處於死亡危險中的人，堂區主任司鐸或其實任何司鐸也可施行堅振。
8.
教區主教應親自施行堅振，或確保由另一位主教施行。但是如有需要，他可把施行這件聖事的權力，賦予一位或幾位固定的司鐸。

基於嚴重理由，例如有時領堅振的人數眾多，主教及按教律或得到主管當局（competentis auctoritatis）特別准許而有權施行堅振的司鐸，可在個別情況邀請其他司鐸協同他一起施行這件聖事。

獲得這樣邀請的司鐸最好是：
(a)
在教區內有特別的職務或職位，即副主教、主教代表、地區或區域主教代表；
(b)
或是施行堅振地點的主任司鐸、領堅振者所屬地方的主任司鐸、或有特別參與給領堅振者教授教理和準備他們領受聖事的司鐸。
三、堅振聖事慶典
9.
堅振聖事的施行是在額上傅抹「聖化聖油」（S. Chrisma, 舊譯「堅振聖油」），傅油時該覆手，同時誦念「請藉此印記，領受天恩聖神」。

傅油前在領堅振者頭上的覆手，以及同時誦念「全能的天主」之禱詞，雖與聖事的有效施行沒有關係，但仍被視為非常重要，因為它使堅振禮儀表達得更為完整，又使人更透徹瞭解這聖事的意義。如果有其他司鐸協同主禮者施行堅振聖事，他們也應同主禮者一起給所有領堅振者行這覆手禮，但他們不用念「全能的天主」之禱詞。

整個堅振儀式顯示出雙重的象徵意義。主教和共同行禮的司鐸給領堅振者行覆手禮，表達出聖經中的動作，藉以呼求天恩聖神；這是基督徒最易明白的方式。傅聖油和連同的經文，則清楚表達出其效果就是賦予聖神。已受洗者，經主教的手以芬芳的聖油劃上印號，連同天恩聖神接受那永不磨滅的神印——主的印記。聖神使他們更完美地與基督同化，並賜予恩寵，使他們在人前散發出「基督的芬芳」。
10.
「聖化聖油」（Sacrum Chrisma）通常是主教在聖週四專為祝聖聖油的彌撒中祝聖的。
11.
成年慕道者，及適齡學習教理而受洗的兒童，在領洗的同時，通常也該領受堅振和感恩（聖體）聖事。如果不能這樣做的話，則在另一次團體慶典中領堅振（參閱本文第4條）。同樣，在嬰孩時期受過洗的成年人，經過適當的準備後，亦應在團體慶典中領受堅振和感恩（聖體）聖事。

至於嬰孩，拉丁教會一般是延至大約七歲才為他們施行堅振。但基於牧民理由，尤其為了在信友的生活中，深切地培養他們對主基督的完全服從，並堅定地為主作見證，主教團可規定更合適的年齡，經過適當的培育後，在較成熟時，才給他們施行堅振聖事。

在上述情況下，應審慎準備，確保遇有死亡危險或其他嚴重問題時，孩童雖未到運用理智的年齡，仍能及時領受堅振聖事，以免失去這件聖事的益處。
12.
為領堅振必須先領受了聖洗。此外，若是已能運用理智者，則必須處於恩寵的狀態，且要妥善地學習了教理，並能重宣聖洗誓願。

主教團應明確規定教理及牧靈輔導資料，使領堅振者——尤其兒童
——作好領堅振的準備。

在成年人方面，該遵照各教區接納慕道者領受聖洗和感恩（聖體）聖事所採用的原則，並加以相當的調整；尤應設法在領堅振前給與教理培育，並促進領堅振者與基督徒團體和個別基督徒，作有效而足夠的交往，以獲得適當的幫助，培育他們以基督徒的生活作見證，及踐行使徒工作，且要協助領堅振者真切地渴望參與感恩禮（祭宴）（參閱「基督徒成人入門聖事禮典導言」19條，見本書202-204頁）。

有時已受洗的成年人在準備領堅振期間，正遇上預備結婚。在這些情況下，如果預料無法符合有效果地領受堅振聖事的條件，教區教長可衡量是否更適宜把堅振延至婚後才施行。

已能運用理智者在死亡危險中領受堅振聖事，也應按其個別情況，盡可能預先給與他們靈性方面的準備。
13.
堅振通常在彌撒中舉行，以便更清楚顯示這件聖事與整個基督徒入門（教）過程的基本聯繫。基督徒入門（教）過程的高峰是共融於基督的聖體聖血，所以剛領堅振者應參與感恩禮，藉以完成他們的基督徒入門（教）過程。

如果領堅振者是兒童，而他們尚未領過感恩（聖體）聖事，也未獲准在這個禮儀慶典中初次領受共融（聖體）聖事的話，又或有其他特別理由如此要求，則在彌撒外施行堅振聖事。但是，在彌撒外施行堅振聖事，也該先舉行聖道禮。

在彌撒中施行堅振聖事，宜由堅振施行人主持彌撒，或更好是舉行共祭彌撒，尤其是協同施行堅振聖事的司鐸與堅振施行人一起共祭。

若由另一人舉行彌撒，則宜由主教主持聖道禮，作主禮者通常所做的一切，並在彌撒結束時給與祝福。

導入堅振聖事禮儀的聖道禮應極受重視。由於聆聽天主聖言，聖神的多方面功能會流入教會中，並傾注在每位領洗者和領堅振者身上，使天主的旨意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彰顯出來。

同樣該受重視的，是誦念主的禱文（天主經）。領堅振者在彌撒中領受共融（聖體）聖事前，或在彌撒外付堅振儀式的祝福禮前，與信眾一起誦念天主經，因為是聖神在我們內祈禱，亦是基督徒在聖神內呼喊：「阿爸，父啊！」
14.
領堅振者、堅振施行人、父母和代父母的姓名，以及施行堅振的地點和日期，應記在教區主教公署的堅振登記冊上；或按主教團或教區主教的指示，登記在專冊裏，存入堂區檔案。堂區主任必須通知領堅振者領洗地的堂區主任有關已施行堅振之事，以便按照教律的規定，記錄在領洗登記冊裏。
15.
若堅振施行地的堂區主任不在場，堅振施行人應盡快親自或藉他人通知他有關堅振之事。
四、堅振禮儀可作的適應
16.
根據《禮儀憲章》63(b)條，各主教團有責任按羅馬禮的《堅振聖事禮典》，籌備適合本地區需要的專用《堅振聖事禮典》，以便經宗座認可後，在本地區採用
。
17.
主教團必須按照本地區情況，以及人民的文化和傳統，審量是否適宜作以下適應：
(a)
把重宣聖洗誓願和宣認信仰的經文作適當的適應，或遵照聖洗禮典的經文，或是調整這些經文，好能更配合領堅振者的情況；
(b)
提供其他方式給堅振施行人，在傅油之後，向個別或全體剛領堅振者祝平安。
18.
堅振施行人可在個別情況，因應領堅振者的能力，在禮儀中加插一些勸語解釋，或把現有的勸語作適當的變通，比如對兒童，可用對話方式等。

如果堅振的施行人並非主教，無論他是獲得一般法律的特准，或宗座的特別准許，也適宜在講道中說明主教才是堅振聖事的原本施行人；同時解釋為何法律或宗座特准司鐸有權施行堅振的原因。
五、應準備的用品
19.
為施行堅振，應準備下列用品：
(a)
若堅振在彌撒中施行，該為主教和協助他共祭的司鐸，預備舉行彌撒的禮服。如果彌撒由另一人舉行，則堅振施行人及協同他施行堅振的司鐸，應穿著施行堅振的禮服參與彌撒，即穿長白衣和領帶，主禮者則該穿大圓衣。若堅振在彌撒外施行，亦應穿著同樣禮服；
(b)
主教和協助他的司鐸所用的椅子；
(c)
放置「聖化聖油」的器皿；
(d)
《堅振聖事禮典》；
(e)
若堅振在彌撒中施行，該準備舉行彌撒所需的用品；如果分送聖體聖血，也應預備所需用品；
(f)
傅油後洗手所需的用品。






�	參閱：「基督徒入門聖事總論」OrBp, p. 13, nos. 30-33, 見本書192-193頁，〔DOL 294, nos. 2279-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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